[bookmark: 标题]




永教资助〔2024〕18号


关于下达2024年秋季学期中等职业教育
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
    
县职业教育中心：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》（桂财教〔2023〕133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和自治区中职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》（桂财教〔2024〕42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你校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》上报的应享受免学费政策人数，并经过审核，现下达你校2024年秋季学期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资金（详见附件）。请认真做好受助学生的申请、评审、公示和签名确认工作，确保补助资金使用高效、专款专用。

附件: 2024年秋季学期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资金拨付表


永福县教育局
2024年11月18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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